
桃連區免試入學各種類型之個報考生 報名前置注意事項 
說明：本委員會官網（https://tyc.entry.edu.tw） 

 

事
項 

類型 桃連區非應屆學生 

（本區重考生） 

非桃連區非應屆學生 
（外縣市重考生） 非桃連區應屆學生 

（外縣市畢業生） 
非桃連區具同等學力資格者亦同 

 

 

 

變
更
就
學
區 

申請時間 -- 4/23(四)上午9時至4/30(四)下午5時止，逾期不予受理。 

 

表件 

 

-- 

【變更就學區】選項進入申請，填寫「變更就學區申請書」(如簡章

第64頁參考範例）並列印，由申請人及家長雙方(或監護人)簽章，檢

附相關證明文件(見簡章第63頁） 

 

 

繳件 

 

 

-- 

申請人將申請書(含證明文件)於

4/30(四)前親送或掛號郵寄（以郵

戳為憑）至桃園市立中壢家商提出

申請。 

向就讀國中學校提出申請。再由

就讀國中彙整各學生之申請書

(含證明文件)後，4/30(四)前

函送桃園市立中壢家商。 

結果公告 -- 5/18(一)中午12時後公告官網，並寄發書面通知。 

 

 

 

 

比
序
項
目

積
分
審
查 

 

文件 

向原就讀國中申請辦理在校多元學習表現積分之審核及證明，填寫「115學年度桃連

區高級中等學校免試入學個別報名比序項目積分審查申請表」(簡章第67頁)後，檢附

相關證明文件。 

 

 

 

 

繳件 

申請人須備妥 

1. 比序項目積分審查申請表 

2. 學歷證件正本及相關證明文件（部分佐證資料須回就讀國中取得） 

  *尚無「學歷證件正本」者，請就讀

學校提供學生成績單及獎懲紀錄，

上面請協助註記「符合畢業資格」， 

並蓋職章、教務處戳章即可。 

5/18(一)至5/21(四)上午8時30分至12時；下午1時30分至4時30分，由申請人親送或

委託代理人（需填寫委託書，見簡章第71頁）至中壢家商現場繳件。 

注意
事項 

完成比序項目積分採計申請才能取得個人報名帳號、密碼，供後續網路志願選填使用 

結果
公告
複查 

審查結果公告：6/4(四)中午12時後於官網查詢。 

審查結果複查：6/5(五)上午11時前繳交比序項目積分複查申請書(簡章第69頁) 

複查結果公告：6/5(五)下午4時於官網查詢。 

 

加
分
或
減
免 

加分 
如有特殊身分學生加分條件，請檢附相關證明文件及其影本（簡章第34頁），於個別 

報名時與正式報名志願表一併繳交。 

減免 若有減免報名費資格，請檢附證明文件正本及戶口名簿影本（簡章第34頁）。 

 

繳件 

以上相關證明文件正本及影本，於6/29(一)至6/30(二)上午8時30分至12時；下午1時

30分至4時30分攜至桃園市立中壢家商由申請人親送或委託代理人(需填寫委託書，見

簡章第71頁)辦理個別現場報名繳件。 

 

 

志願選填 

6/18(四)中午12時至6/25(四)中午12時止，登入本會官網，可進行個人序位查詢，並

依個人意向完成選填志願。 

選填完後，點選【志願選填相關作業】→【列印正式報名表】，以A4紙印出報名志願

表，並由學生及家長雙方(或監護人)簽全名確認。 

 

個別報名 

請務必於6/29(一)至6/30(二)上午8時30分至12時；下午1時30分至4時30分，攜帶報名

志願表及相關證明文件正本及影本，至桃園市立中壢家商報名現場核對(正本驗畢即歸

還)及辦理報名繳件。 

https://tyc.entry.edu.tw/


桃連區免試入學各種類型之個報考生 報名前置注意事項 
說明：本委員會官網（https://tyc.entry.edu.tw） 

 

事

項 

類

型 

大陸地區 

返臺就學學生 

國外返臺就學之

應屆或非應屆學生 

大陸地區人民

申請在臺就讀者 

返國學生 返國學生 來臺陸生 

 

 

變

更

就

學

區 

申請時間 4/23(四)上午9時至4/30(四)下午5時止，逾期不予受理。 

表件 
【變更就學區】選項進入申請，填寫「變更就學區申請書」(如簡章第64頁參考範例）並列

印，由申請人及家長雙方(或監護人)簽章，檢附相關證明文件(見簡章第63頁） 

繳件 
申請人將申請書(含證明文件)於4/30(四)前親送或掛號郵寄（以郵戳為憑）至桃園市立中壢

家商提出申請。 

結果公告 5/18(一)中午12時後公告官網，並寄發書面通知。 

免申請 設籍桃連區者，則不需申請變更就學區。  

 

 

 

 

 

比

序

項

目

積

分

審

查 

 

文件 
向原就讀國中申請辦理在校多元學習表現積分之審核及證明，填寫「115學年度桃連

區高級中等學校免試入學個別報名比序項目積分審查申請表」(簡章第67頁)後，檢附

相關證明文件。 

繳件 

申請人須備妥 

1. 比序項目積分審查申請表 

2. 學歷證件正本及相關證明文件（部分佐證資料須回就讀國中取得） 

*尚無「學歷證件正本」者，請就讀學校提供學生成績單及獎懲紀錄，上面請協助註記 

「符合畢業資格」，並蓋職章、教務處戳章即可。 

5/18(一)至5/21(四)上午8時30分至12時；下午1時30分至4時30分，由申請人親送或

委託代理人（需填寫委託書，見簡章第71頁）至中壢家商現場繳件。 

注意 

事項 
完成比序項目積分採計申請才能取得個人報名帳號、密碼，供後續網路志願選填使用  

結果

公告

複查 

審查結果公告：6/4(四)中午12時後於官網查詢。 

審查結果複查：6/5(五)上午11時前繳交比序項目積分複查申請書(簡章第69頁) 

複查結果公告：6/5(五)下午4時於官網查詢。 

 

加

分

或

減

免 

加分 
如有特殊身分學生加分條件，請檢附相關證明文件及其影本（簡章第34頁），於個別 

報名時與正式報名志願表一併繳交。 

減免 若有減免報名費資格，請檢附證明文件正本及戶口名簿影本（簡章第34頁）。 

 

繳件 
以上相關證明文件正本及影本，於6/29(一)至6/30(二)上午8時30分至12時；下午1時

30分至4時30分攜至桃園市立中壢家商由申請人親送或委託代理人(需填寫委託書，見

簡章第71頁)辦理個別現場報名繳件。 

 

 

志願選填 

6/18(四)中午12時至6/25(四)中午12時止，登入本會官網，可進行個人序位查詢，並

依個人意向完成選填志願。 

選填完後，點選【志願選填相關作業】→【列印正式報名表】，以A4紙印出報名志願

表，並由學生及家長雙方(或監護人)簽全名確認。 

 

個別報名 
請務必於6/29(一)至6/30(二)上午8時30分至12時；下午1時30分至4時30分，攜帶報名

志願表及相關證明文件正本及影本，至桃園市立中壢家商報名現場核對(正本驗畢即歸

還)及辦理報名繳件。 

 

https://tyc.entry.edu.tw/

